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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中央对地方卫生健康转移支付

计划生育服务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关于开展 2020 年中央对

地方专项转移支付计划生育服务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

我委认真组织开展 2020年度中央对地方卫生健康转移支付计划

生育服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9年 10月，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19〕210号），

中央下达广东 2020年中央财政补助计划生育项目第一批省财政

资金 6072万元（不含深圳），其中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制度补助资金 3578万元，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补助资金

2494万元。

2020年 5月，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 2020年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0〕32号），中央

下达广东 2020 年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补助资金

1420万元，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补助资金 1078万元，实

际收到中央财政补助计划生育项目省财政资金 2484万元（不含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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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因此我省 2020年度实际收到中央财政补助计划生育服务项

目共 8556万元，均已全部到位。

我省按照行政区划因素、目标人数因素、补助比例因素的分

配原则及时分配下拨至 20个地级以上市（不含深圳），资金用于

20 个地级以上市辖区内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数为

173534人。

同时，省财政按照相关比例配套下达 2020年计划生育转移

支付资金 26988.44万元均已到位，发放及时。

（二）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我省按照国家的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制度，通过落实各级配套资金，确保资金全额到位和及

时发放等措施，有效解决了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生活实际

困难等问题，提高了其家庭发展能力，增强了幸福感、获得感。

另外，在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上，通过不断修改完善

有关制度，提高奖励扶助标准，综合运用经济扶助、养老保障和

医疗保障等，给予特殊家庭更多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关怀，较好

地缓解了他们在生产、生活、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特殊困难。特

别是针对近年来群众信访突出问题，我委广泛调研，多次深入基

层，了解计划生育家庭实际困难，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理念，

想方设法，多方协调，经报省人民政府同意，突破现有政策限制，

我委与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对广东省有关计划生育奖励扶

助制度补充规定的通知》，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同时纳入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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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使其叠加享受相关待遇，这项制度惠及特

殊家庭 1.91万人，全省各级财政每年新增投放 5000万左右。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0年，中央对地方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转移支付省财政

资金 8556万元（不含深圳）全部到位。我省配套省级财政计划生

育转移支付资金 26988.44万元全部按时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9年 11月，我省收到《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前

下达 2020年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19〕

210号），中央下达广东 2020年中央财政补助计划生育项目省财

政资金 6072万元（不含深圳），其中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制度补助资金 4998万元，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补助资

金 3572万元。

2019年 11月，我省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等项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19〕228号），

下达我省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保障项目补助金 26,988.44 万元

（不含深圳），其中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补助资金

20,101.30万元，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补助资金 6,887.14万

元。

2019年 12月，我省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中央财政补

助疾病应急救助项目等 3项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19〕3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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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资金全部下达。

2020年 6月，我省收到《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

2020年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0〕32号），

中央下达广东 2020 年中央财政补助计划生育项目省财政资金

2484万元（不含深圳），其中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

度补助资金 1420万元，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补助资金 1078

万元，国家绩效评价扣减广东 14万元。

2020年 7月，我省根据《关于安排 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20〕153号）将国家

资金全部下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根据国家和《广东省省级财政卫生计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资金的管理严格按照制度的规定和要求进行，按规

定抓紧分配、下达资金，确保政策落实。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2020年 8月，为落实国家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三个“全覆盖”及

奖励扶助数据完整性要求，我委认真组织开展了广东全员人口数

据质量评估工作，设定重点工作指标，突出要求将我省四项奖励

扶助制度各项措施落实落细，做到预算精准安排、资金精准发放

到个人、时间精确到每个月。通过质量评估，各项质量指标和效

果指标有明显提升。其中，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金发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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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率有 27个县（市、区）达到 100%；特别扶助金（伤残、死亡）

发放及时率有 38个县（市、区）达到 100%。

2020年 11月，为及时掌握我省计划生育家庭奖励目标人群

的基础信息，确保目标人群基础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

我省印发了《广东省人口监测统计调查制度》（粤卫办人口函

〔2020〕7号），有效规范和健全了我省的人口监测工作。

2020年 12月和 2021年 4月，为进一步做好我省计划生育奖

励扶助制度的相关工作，我委分别召开两次全省会议，对做好

2020年计划生育服务项目绩效评估进行再动员再部署，重点强调

20 个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中央和省财政部门的要

求加快资金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明确 2021年 5月形

成每月通报制度。

三、项目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关于开展2020年中央对地

方专项转移支付计划生育服务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

为做好绩效自评相关工作，我委按照实事求是、真实客观的原则，

组织协调财务处逐项开展绩效自评工作，深入研究绩效各项指标

的执行情况，确保高质量完成自评工作。

（一）组织实施。成立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评价工

作专门小组，由处长任组长，指定专人同时协调财务处进行质量

控制。并收集 20个地级以上市负责本单位绩效资料。评价小组按

照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等环节，落实计划生育服务奖励扶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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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工作，的收集、整理、分析、自评及上报。期间还派出

3个工作组到部分市县进行指导。

（二）分析评价。对 20 个地级以上市提交的基础数据资料

和自评报告进行收集汇总、分类整理，包括对业务数据及佐证材

料进行准确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审核，并在审核过程中建立微信

群进行答疑，同时将发现的问题及建议记录在案。通过对决策、

管理、产出、效果和满意度等维度的全面的定量、定性分析和综

合评价，量化打分，形成初步评价结论。

（三）上报绩效评价报告。根据上述基础材料和数据、初步

评价结论等，拟定省级绩效评价报告以及相关附件材料，经报委

批准后，正式上报。

四、项目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产出分析。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年计划生育奖

励扶助三项制度对象资格确认和数据申报工作的通知》（国卫办

人口函（2019）875 号）要求，我委组织开展 2020 年广东省农

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

度的目标人数资格确认工作，并报送相关人数汇总。

（二）有效性分析。

每年年初，我委组织系统技术支持单位筛选符合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的人员名单，

下发至 20个地级以上市进行核实完善后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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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省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制度执行情况良好，农

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资金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资金均纳入

财政专项预算，发放率和及时率均达 100%，绩效目标指标值完

成情况详见绩效评价表。

（三）社会性分析。

1.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解决农村独生

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2.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缓解计划生育困难家庭

在生产、生活、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特殊困难，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五、结论

（一）主要指标情况及结论。

在全省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和计划生育家

庭特别扶助制度，有力的缓解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的养老压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主要经验、存在问题和建议等。

经验：此次绩效自评涉及的指标数据由省级层面直接从现有

信息系统（包括卫生健康财务年报、统计年鉴、双监管等）中抓

取，减少了基层填表报数，提高绩效自评效率。

问题：一是随着我省县（区）级机构改革的深入，基层负责

计生工作的人员变动较大，工作交接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导致工

作的连续性与上级的要求有差距。二是由于财政新的监管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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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后，有其内部的资金使用及管理规定，对存在机构合并等情况

的县（区）在统筹拨付及系统软件更新上略有延迟，从而导致出

现了部分县（区）实际支出与系统统计有偏差的情况。

建议：一是我委进一步跟进县区机构改革的情况，加强对机

构调整后的人员培训，努力实现工作交接期间不出现工作断档。

二是加强业务部门与财政部门的协调沟通，对于特殊情况，及时

向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主要领导汇报，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


